
采购需求具体要求 

一、采购内容一览表 

标项

序号 
标项名称及内容 数量 单位 交货周期 

1 
抗结核二联固定复合

制剂 
2044800 片 

★中标公示结束后 7 天内签订合同并

必须有能力供应不少于招标总量三分

之一的药品到达全省 11 个市级疾控中

心等指定仓库，后续交货在接到发货

通知一个月内送达，全部货物在 2019

年 3 月份之前供应完成。 

2 
抗结核四联固定复合

制剂 

1872000 或

3744000 
片 

▲说明 1：本项目采购国产产品。进口产品不得参与本项目投标。政府采购项下进口产

品的界定依据为财政部颁布的文件（财库〔2007〕119 号、财办库〔2008〕248 号）。 

说明 2： 

标项 1：不同投标人提供的产品品牌应不同。 

标项 2：不同投标人提供的产品品牌应不同。 

说明 3：投标人可对以上一个或多个标项进行选择性投标。投标人对所投标项内的采购

内容必须全部进行投标。 

二、采购需求 

标项1：抗结核二联固定复合制剂 

▲药品规格为每粒（片）含：异烟肼（H）150mg，利福平（R）300mg。无破损，外包装必须

坚固，能适用省内铁路、公路、邮局等运输。在外包装及药品板上，必须印上＂政府提供 免费药品＂

字样。有国家药品监督管理局药品注册司的生产批件。 

▲本药品的有效期至少为 24 个月，送到采购人指定地点后至少应有 18 个月的有效期。 

在药品的验收和使用过程中如发现质量问题，采购人有权将合同产品交由第三方检测机构进行

检验，由此产生的所有的费用均供应商承担，采购人保留索赔的权利。 

药品生产企业须有完整的药物副反应的处理能力及善后工作机制和承诺，如药品质量等原因引

起结核病人严重的副反应或引起死亡，由药品生产企业负责经济赔偿和有关的善后处理工作。  

★本次采购药品除出厂时对每个生产批号的产品进行检验外，采购人将向省级药检所提出申请，

对每个生产批号的产品进行抽检（送检药品另行提供，不在供货合同数量内），所需费用由供应商承

担。所有检验均按《中国药典》现行版的有关规定实施。 

本次采购的药品会跨多个年度供货，供应商需保证供货的延续性，按采购人需求供货。 

 

标项2：抗结核四联固定复合制剂 

▲药品规格为每粒（片）含：异烟肼（H）75mg、利福平（R）150mg、吡嗪酰胺（Z）400mg、

乙胺丁醇（E）275 mg 的复合制剂；或异烟肼（H）37.5mg、利福平（R）75mg、吡嗪酰胺（Z）

200mg、乙胺丁醇（E）137.5 mg 的复合制剂。无破损,外包装必须坚固,能适用省内铁路、公路、邮

局等运输。在外包装及药品板上,必须印上＂政府提供 免费药品＂字样。有国家药品监督管理局药品

注册司的生产批件。 

▲本药品的有效期至少为 24 个月，送到采购人指定地点后至少应有 18 个月的有效期。 

在药品的验收和使用过程中如发现质量问题，采购人有权将合同产品交由第三方检测机构进行



检验，由此产生的所有的费用均供应商承担，采购人保留索赔的权利。 

供应商须有完整的药物副反应的处理能力及善后工作机制和承诺，如药品质量等原因引起结核

病人严重的副反应或引起死亡，由供应商负责经济赔偿和有关的善后处理工作。  

★本次采购药品除出厂时对每个生产批号的产品进行检验外，采购人将向省级药检所提出申请，

对每个生产批号的产品进行抽检（送检药品另行提供，不在供货合同数量内），所需费用由供应商承

担。所有检验均按《中国药典》现行版的有关规定实施。 

本次采购的药品会跨多个年度供货，供应商需保证供货的延续性，按采购人需求供货。 

 

三、商务要求 

1. 报价要求 

报价包括结核药品的供货、纳税、运输、装卸、检验、检测、通过验收、反应的处理及

善后工作、售后服务等完成本项目的所有费用。本次投标报价为人民币价。 

2. 本项目合同甲方为浙江省疾病预防控制中心，乙方为中标人，合同款支付给乙方。 

3. 履约保证金缴纳 

履约保证金金额：合同金额的 5% 

履约保证金缴纳形式：支票/汇票/电汇/或其他非现金形式 

履约保证金缴纳时间：合同签订后 5 个工作日内 

履约保证金接收人：合同甲方 

履约保证金有效期限：合同签订之日起至项目通过甲方验收后结束 

履约保证金退还：有效期限满后，按合同约定扣除相关款项（如有）后无息退还。 

4. 付款条件 

合同签订并生效后，甲方在收到货物并验收合格并收到乙方提供的同等金额的正规发票

后，在履行财政相关资金审批手续后向乙方支付该批货物的合同款； 

四、落实政府采购政策要求 

1. 本项目对符合财政扶持政策的中小企业（小型、微型）、监狱企业、残疾人福利性单

位给予价格优惠扶持，价格优惠扶持见《第五章 评标办法》。 

满足转发财政部工业和信息化部关于印发《政府采购促进中小企业发展暂行办法》的通

知（浙财采监[2012]11 号）的规定的中小企业可享受优惠扶持。 

满足关于政府采购支持监狱企业发展有关问题的通知（财库〔2014〕68 号）的规定的

供应商可享受优惠扶持。 

满足关于促进残疾人就业政府采购政策的通知（财库〔2017〕141 号）的规定的供应商

可享受优惠扶持。 

 

招标文件中所有带▲的内容是采购人提出的实质性条款，投标文件响应内容若出现负

偏差，该投标文件将被评标委员会认定为无效。 

 

 


